	分值构成
	技术部分50分

商务部分30分
价格部分20分

	评分项目
	评审因素
	评审指标

	技术评分
（50分）
	服务流程和标准（15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服务的服务流程和标准进行评价：

服务流程和标准制定详尽、完善，满足或优于医院需求的，得15分；

服务流程和标准制定较详尽，基本满足医院需求的，得10分；

服务流程和标准制定一般，较满足医院需求的，得5分；

服务流程和标准制定简单，不能满足医院需求的，得0分。

	
	人员培训

（15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人员培训及考核方案进行评价：

人员培训及考核方案合理、详细、可操作性强，满足或优于医院需求的，得15分；

人员培训及考核方案较合理、详细，有一定可操作性，基本满足医院需求的，得10分；

人员培训及考核方案简单、具有较差可操作性，较满足医院需求的，得10分；

人员培训及考核方案简短、可操作性差，不能满足医院需求的，得0分；

	
	服务管理

（5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实际情况，提出服务管理各项质量目标和服务承诺进行评价：

服务承诺、目标切合实际，保障措施具体得当，得5分；

服务承诺、目标较合理，保障措施基本得当，得3分；

有服务承诺、目标和保障措施，但不具体，得1分；

没有服务承诺、目标和保障措施的，得0分。

	
	应急预案

（5分）
	根据投标人对有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制定设想及处理方案进行评价：

应急方案非常详细、清晰，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满足或优于医院需求的，得5分；

应急方案较详细、清晰，基本符合实际，有一定可行的，基本满足医院需求的，得3分；

应急方案不符合实际，不太可行的，不太满足医院需求的，得1分；

没有应急方案的，得0分。

	
	交接计划

（6分）
	根据投标人对项目制定的交接计划进行评价：

交接计划非常详细、清晰、合理可行的满足或优于医院需求的，得6分；

交接计划较详细、清晰，具有一定合理的，基本满足医院需求的，得4分；

交接计划简单、不合理的，不太满足医院需求的，得2分；

没有交接计划的，得0分。

	
	项目经理

综合素质

（4分）
	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1）具有“护理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得2分；具有“护理专业”中专或大专学历的，得1分；具有其他专业中专以上学历得0.5分。本项最高得2分。

（2）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得2分。

注：须提供拟任项目负责人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以及开标截止时间前在投标人单位连续3个月或以上的社保参保证明，否则不得分。

	商务评分（30分）
	企业资质、荣誉（12分）
	1.投标人具有“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并在有效期内，每获得一个体系证书得2分，若上述体系认证覆盖“陪护或生活护理服务”范围的，每体系加2分，本项最高12分。

注：投标文件中需提供上述证书的复印件及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www.cnca.gov.cn）有效期查询的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得分。

	
	经营业绩

（18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2018年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完成的或正在实施的项目业绩进行评价：
每提供1项项目（陪护服务）业绩的得3分，最高18分。
本项最高累计得分18分
注：投标人须提供上述业绩的合同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且复印能体现合同服务内容、合同期限、合同签署等重要信息，否则不得分；投标人同一家医院不同年份的合同只计算1份业绩。

	价格评分

（20分）
	投标人以最高限价为基础，对招标人的付 费价格作出下浮报价，以“下浮 X%”表示，当下浮 0%（即按最高限价）时得 10 分，下浮每增5%得分增加 2 分，本项最高得 20 分 

2、投标人报价必须是“具体固定”的一个百 分比数值，不得存在“区间数值”报价，否则将被 视为非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按无效投标处理。


